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强化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一是严格落实问题整改。对照问题清单、整改方案，逐项抓
好落实。对于整改进度滞后、存在困难的问题，采取领导包案、专班推进、专家帮扶等方式，推动问题尽快清零。继续将省环保督察整改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
考核内容，每月组织督办巡察，每季度进行点评通报。二是聚焦环境质量改善。聚焦汛期断面水质和臭氧污染管控等关键领域，集中精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保卫战”。深化部门协同作战，不断提升联合执法监管效能。完善非现场监管数据研判和结果应用规则，对纳入非现场监管名录的排污单位实施动态管理，
严查自动监控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三是完善合力推进机制。更好发挥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牵头抓总作用，各地、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一
岗双责”要求，着力压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完善督查奖惩机制，用好“月点评、季考核、年述职”等好做法。加快完善宣传引导机制，充分调动党员干部、企业家和
群众的积极性，厚植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生动局面。

南通市公开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
例行督察整改落实情况

2021年12月3日至12月30日，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市开展了第二轮第一批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并于2022年2月28日向我市反馈了督察意见。市
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重要指示精
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力推进反馈意见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经梳理汇总，截至2023年10月底，在43项具体整改任务中，32项已经完成
整改，11项正在推进过程中。督察组交办的259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现将督察整改落实情况予以公开。

我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相关市领导任副组长的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推进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各
地、各相关部门均成立了“一把手”任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做到了
目标任务明确、安排部署具体、责任落实到位。对照督察意见，制定《南
通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南通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对反馈意见实施清单化管理、目标化推
进，挂账督办、跟踪问效。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作出批示300余次、
召集各类会议60余次，对整改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推动整改重点难
点问题。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组成责任追究组，对40人次进
行问责处理。

高位统筹 全面落实整改工作

聚焦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强化执法监管，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环境问题。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和
污染防治攻坚考核，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等行为，动真碰硬、一查到底、
严肃追责。完善督察整改工作调度督办机制，坚持定期调度与日常抽查

相结合，通过专题督查、部门联合检查、“三代表一委员”督察等形式，合力
推进问题整改。严格落实《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省内率先制定
市级部门重点任务清单，健全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体系。

层层推进 压紧压实整改责任

我市聚焦环境质量改善，每年实施一批重点工程，持续提升绿色低碳发
展水平，深入开展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

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结构优化
调整，2023年上半年全市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产值达5348亿元、同比增
长12.3%。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全省第二，其中，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近600万千瓦、全省第一。公转铁、公转水等主要指标
增幅位居全省前列。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推进PM2.5与臭氧浓度“双控双减”，对全市涉
气重点源分时分类开展精细化协同管控，实施排放浓度和总量控制限值管
理，并纳入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完成1699个VOCs治理项目，形成
VOCs减排能力2346.1吨。开展“无异味园区”创建，南通开发区率先创
成，如东县洋口化学工业园区等四个化工园区（集聚区）正在推进中。开展
扬尘整治“654”专项行动，2023年摸排扬尘整治“六类现场”1746个，问题
整改率98.1%。狠抓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禁放区由主城区14平方公里扩大
至1500平方公里、占陆域面积的18.7%，2023年春节期间，市区PM2.5浓度
较上年同期下降38.4%。

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把修复和保护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五山
地区滨江片区生态修复成为全国典范。编制国省考断面溯源整治工作方

案，开展精细化溯源。全省率先开展长江堤防精细化管理，依托沿江129个天
眼，对216公里长江水域岸线实行全天候监管；确定淮河流域入河排污口7618
个，已完成整治2513个。实施区域治水，覆盖面积达到3000平方公里，中心
城区100平方公里水域水质稳定在Ⅲ类。打造生态美丽河湖，焦港幸福河湖
建设获批国家试点，获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支持8506万元。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通知》，全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推进“美丽海湾”建设，2022年如东小洋口段、
启东圆陀角段获评省级美丽海湾示范项目。全省率先出台《池塘养殖尾水污
染治理实施方案》，开展212家水产养殖场尾水污染治理，建立养殖尾水排放
信息备案制度。

有序推进土壤污染治理。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602家企
业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所有企业均已完成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
测。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和开发利用负面清单，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
单。大力推进地膜使用减量化，示范推广“一膜多用”等地膜减量茬口优化模
式，2022年全市农膜回收率达95.51%。强化养殖业污染治理，打通畜禽粪污
还田利用渠道，2022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8.2%。深入推进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全市累计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为593个，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率达到4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约58万户。

突出重点 全力推进整改工作

我市聚焦改革创新机制体制，不断激发整改工作活力。
大力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南通市“十四五”生态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规划》，有序推进省80项重点项目建设，2022年度开工率、完成率均
为全省第一。“十四五”以来，全市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9.8万吨/年、工业
废水处理能力14.75万吨/年和危废处置能力19.97万吨/年。制定《南通市
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2—2024年）》，推进市县两级重
金属、VOCs等50余项监测能力扩容。

综合使用经济政策手段。完善地方环境法规和政策标准，推动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地方立法研究，制定联合执法工作方案，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实践引领区建设，生态损害赔偿改革创新获评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

设示范项目，拓展劳务代偿、增殖放流等替代修复方式。积极申报上级专项资
金 4.14 亿元，发放“环保贷”4.74 亿元，累计申报各类绿色金融奖补资金
1845.91万元，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持续优化执法监管方式。公检法环四部门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充
分发挥公安环保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融合战队作用，环境执法质效主要指标
保持全省前列。推进走航监测等数据直接用于行政处罚，相关经验全国推
广。印发《关于在全市生态环境领域推行学法减罚促进企业规范治理的意
见（试行）》，办理轻微免罚、从轻处罚案件391件。省内率先开展生态环境
信访“法治化信息化科学化”建设试点，市级、省级以上信访量同比下降
53.2%、52.9%。

夯实基础 不断提升整改能力

执编：徐 湛 美编：曹 珺
校对：贺 然 组版：曹 珺 A7

2023年11月28日 星期二


